
附件1

 关于《攀枝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

一、修改的必要性

《攀枝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自2022年9月1日起实施以来，对加强我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和维护整洁、优美、文明、宜居的城市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该条例的个别条款已不符合城市管理实际，个别条款与上位法存在不一致之处。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顺应我市城市管理的新形势、新要求，解决执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及时修改完善十分必要。

二、修改依据

《攀枝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正草案）》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贯彻落实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参考国家层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最新修改动向，同时借鉴了多个省、市的先进地方立法经验。

三、修改的过程

2026年1月至4月，市城管执法局牵头起草《条例（修正草案）》，市司法局对《条例（修正草案）》进行审查论证，并分别开展公开征求意见和论证评估工作。4月15日，经市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市人民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4月28日，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对《条例（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条例（修正草案）》共10条，其中总则部分修改6条、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部分修改3条、法律责任部分修改1条。

（一）总则部分。《条例（修正草案）》对立法目的、基本原则、部门职责、宣传教育、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和尊重市容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等条款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二）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部分。《条例（修正草案）》对家畜家禽饲养、厨余垃圾处置进行了规范，对生活垃圾分类内容进行了简化表述。

（三）法律责任部分。《条例（修正草案）》细化了针对“在停车泊位或者停靠在泊位的车辆上从事加工、销售等影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区分个人与单位两类主体，并适当降低了个人的处罚额度，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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